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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5时会议开始。 

  审议并通过最后文件(CCW/MSP/2012/CRP.1 和 Rev.1 和 2；在会议室分发的非
文件，只有英文本) 

1.  主席提请会议注意最后报告草案(CCW/MSP/2012/CRP.1)和载有第 35 段和第
35 段之二的只有英文本的两份非文件，并请与会者在通过整个最后报告草案之
前，逐章或者必要时逐段审议并通过。 

  第一章(导言) 

  第 1至 7段 

2.  第 1至 7段通过。 

  第二章(缔约方会议的组织) 

  第 8至 14段 

3.  杜阿尔特先生(葡萄牙)说，应加上葡萄牙的国名，因为它参加了本次会议的
工作。 

4.  第 8至 14段经修订后通过。 

  第三章(缔约方会议的工作)和第四章(结论和建议) 

  第 15至 38段 

5.  霍夫曼先生(德国)说，应在第 23 段所列的已经提交了国家履约年度报告的国
家中列入德国。 

6.  格里涅维奇先生(白俄罗斯)说，案文的主要部分没有提及附件一援引的 2013
年缔约方会议临时议程。 

7.  西蒙－米歇尔先生(法国)在汤利先生(美国)的支持下，指出第四章“结论和建
议”中目前编号的一些段落应移至第三章，因为它们涉及事实的陈述，而不是结

论或建议。 

8.  卢斯女士(执行支助股)请会议讨论是否以下段落应从第四章挪到第三章：第
25、27、28、29、30和 31段。 

9.  贝尼特斯·贝尔松先生(古巴)警告说，不清楚正采用什么标准选择需要挪动
的段落。例如，第 25和 27段应放在同一章中，因为它们均表达会议对报告的赞
赏。为了保持一致性，他提议将第 34 段也挪到第三章，因为它也表达会议对报
告的赞赏。 

10.  福甘特女士(阿根廷)建议保持报告原来格式，因为往年第四章的每一段都可
以理解为是指会议应采取的一个潜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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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西蒙－米歇尔先生(法国)在汤利先生(美国)的支持下说，在一个题为结论和
建议的章节中，不应有任何只涉及部分而不是全体代表团立场的段落。因此，他

建议第 30和 31段应移至第三章。 

12.  马斯默让先生(瑞士)提出，CCW/AP.II/CONF.14/CRP.1/Rev.2 号文件第 15
段之二应比照放在第三章而不是第四章。《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国第

十四届年度会议的最后文件将同一案文放在了第三章。 

13.  梅赫塔女士(印度)在卡斯纳克利女士(土耳其)的支持下，就关于《经修正后
的第二号议定书》本周早些时候通过的最后文件格式，也建议在第四章增加一

段，载明关于新插入的第 15段之二将采取的行动。 

14.  主席说，他认为会议希望将第 30、第 31 段和第 35 段之二从第四章挪到第
三章。 

15.  贝尼特斯·贝尔松先生(古巴)在格里涅维奇先生(白俄罗斯)支持下说，如果
第 34 段留在第四章，则按照以前最后文件的做法，“欢迎”一词应改为“注意
到”。 

16.  西蒙－米歇尔先生(法国)说，仅注意到该报告，对报告作者是不礼貌的。他
建议改为“满意地注意到”。 

17.  贝尼特斯·贝尔松先生(古巴)说，虽然古巴代表团宁愿第 30和第 31段留在
第四章，但对此事持灵活态度。首要的是确保这一章在整体上前后一致和平衡。

同样，他可接受将第 34 段放入两章中的任何一个；但如果留在第四章中，应该
使用中性的词语，比如“注意到”，而不是带有价值判断的“满意地注意到”。 

18.  福甘特女士(阿根廷)说，古巴代表团的建议是合理的。阿根廷代表团关切的
是，会议所审议的报告的所有段落都应该具有相同的地位。阿根廷代表团愿意对

第 30和 31段的位置采取灵活态度。它认为，将其放在第四章不会伤害案文的精
神，因为它反映了会议期间发表的各种意见。但是，为确保一致性，提及各报告

的段落都应放在第四章中。 

19.  汗先生(巴基斯坦)要求将巴基斯坦列入第 23 段，因为它已提交了相关的国
家履约报告。 

20.  贝尼特斯·贝尔松先生(古巴)说，在不知道第 35 段措辞的情况下，古巴代
表团不能同意第四章中的段落。 

21.  主席指出，已作为非文件分发了关于非杀伤人员地雷的第 35 段案文。他询
问会议是否能够决定它的位置。 

22.  格里涅维奇先生(白俄罗斯)说，白俄罗斯代表团不支持已经分发的第 35 段
案文。为了避免误会，他建议完全删除这一段。 

23.  贝尼特斯·贝尔松先生(古巴)也呼吁删除第 3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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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马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说，第 35 段提及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杀伤人员
地雷问题专家会议，但俄罗斯联邦代表团不支持举行这一会议。 

25.  汗先生(巴基斯坦)赞同白俄罗斯、古巴和俄罗斯联邦的声明。 

下午 5点 55分停会，下午 6时复会。 

26.  主席说，已经在会议室分发了第 35 段的新案文，内容如下：“缔约方会议
决定继续审议非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由候任主席负总责。会议决定，候任主席将

在 2013年缔约方会议之前开展磋商”。 

27.  格里涅维奇先生(白俄罗斯)说，第 35 段的新措辞无法令人接受。任何代表
团在即将举行的缔约国会议上都可以将非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因

此，这一段多余。 

28.  马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表示同意。非杀伤人员地雷问题通常列在会议议程
中。也可以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提出来。俄罗斯联邦代表团不明白打算在会议前

开展的磋商算是哪一类磋商。 

29.  福甘特女士(阿根廷)说，阿根廷代表团认为，在《公约》框架内继续讨论非
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很重要。开展磋商是每一位会议主持者的权利，他可以将其认

为适当的任何项目提上议事日程。虽然阿根廷代表团理解对于就此种地雷举行磋

商的愿望的一些关注，但遗憾的是会议没有取得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结果。 

30.  主席说，由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将删除第 35 段。然而，非杀伤人员
地雷问题将继续留在会议议程上。第 30、31、34及 35段之二将移到第三章。 

31.  霍夫曼先生(德国)不希望再占用更多时间，但是要提及本周早些时候他在
《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第十四届缔约方年度会议上所说的关于非政府组织

在《公约》框架内重要贡献的话(CCW/AP.II/CONF.14/SR.2)。 

32.  第 15至 38段经修订后通过。 

  附件一至三 

33.  附件一至三通过。 

34.  2012年《公约》缔约方会议最后报告草案经修订后整个通过。 

  会议闭幕 

35.  主席在按惯例致谢后，宣布会议闭幕。 

下午 6时 15分散会。 


